上海碳市场碳普惠业务资格申请书

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：
根据《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单位申请在上海碳排放现货交易系统开通碳普惠交易业务资格。
本单位属于以下交易主体（可多选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 碳普惠减排项目申请主体；
 碳普惠权益方；
 纳管单位；
 其他符合《上海碳市场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有关规定的企业或组织。
兹委托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办理本机构申请上海碳普惠交易业务相关事宜。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。

办理人：
身份证号：
联系电话：
联系地址：

请予核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构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
1、 此申请书仅适用非自然人用户填写。
2、 根据《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》，对本申请书中的“碳普惠减排项目申请主体”、“碳普惠权益方”解释如下：
（1）碳普惠减排项目申请主体是指减排项目实施主体。
（2）碳普惠权益方是指为碳积分提供商品或服务兑换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。
3、此表格所称“碳普惠减排项目申请主体”、“碳普惠权益方”，如参与上海碳排放配额（SHEA）、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（CCER）等交易，还需符合《上海碳市场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等相关法规有关规定。

